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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推動與東協各國雙邊經貿交流及合作，並積極爭取參與東協相關區域經濟整合協議，爭

取東協市場商機，提振我國出口動能。 

（八十五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遏止職棒假球事件可能再次發生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787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3-542） 

江委員就遏止職棒假球事件可能再次發生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自 102 年國內舉辦第 3 屆世界棒球經典賽事後，棒球熱潮再起，由中華職棒大聯盟辦理一級賽

事中華隊組訓事宜，並參加該棒球經典賽創下首次晉級前八強優異成績，且今年中華職棒開

打後，每場觀眾人數大幅增加，今年總觀眾人數成長率與前一年比較為 149.86%，票房亦大幅

成長，可見振興職棒總計畫已發揮一定成效。 

二、為振興我國棒球運動發展，避免假球事件重演，內政部警政署已配合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成立

「防制職棒賭博全國跨轄區專案小組」，並要求各警察機關成立法治教育宣導及掌握職棒不

法情資之「防制職棒賭博輔導小組」、負責場地、球員安全維護之「防制職棒賭博專案小組

」及查緝職棒簽賭案件之「職棒賭博查緝小組」等 3 個小組；本次亞洲職棒大賽期間，為防

止組頭利用此賽事進行簽賭，內政部警政署亦要求各警察機關依前揭各小組任務分工，從偵

查與預防等層面積極防制，以達有效遏阻之目的。另為有效打擊賭博行為，內政部警政署每

月均不定期規劃「全國各警察機關同步查緝賭博專案行動」，本次亞洲職棒大賽期間，亦規

劃 1 波專案行動，藉以達到遏阻之目的。經統計 102 年 1 月迄今內政部警政署共辦理 11 次「

全國各警察機關同步查緝賭博專案行動」，計動員警力 55,451 人次，聲請搜索票數 3,175 張

，執行掃蕩處所 9,925 處，查獲賭博案件 2,699 件、5,937 人，查獲「地下運動簽賭」案件 249

件、373 人。 

三、現行相關法令已針對打假球、簽賭等訂有相關規範，刑法分則第 21 章賭博罪就普通賭博、聚

眾賭博及未受允准而發行彩票或為買賣彩票之媒介，分別設有刑罰規範；「打假球」、「吹

黑哨」及組織暴力等影響競技賽事公平之行為，「運動彩券發行條例」第 21 條已訂有罰則；

黑道介入職業運動賽事，亦可視其情節適用刑法恐嚇罪、妨害自由罪、詐欺罪及組織犯罪防

制條例等法律規範。 

四、至江委員建議研擬「得知簽賭訊息的人不只是在知情即報的情況下給予獎金以茲獎勵，而在知

情不報的情況下亦予以懲罰」之相關法令一節，涉及法制面及實務面，實宜廣徵各方意見後

，審慎評估研議。 

（八十六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建立凶宅等相關資料庫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7895 號） 


